	                           勞 工  育 樂

澎湖縣                中心各種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人民團體活動

	場地名稱
	項目
	收費標準
	說明
	備註

	
	
	單位
	金        額

（新台幣）元
	
	

	大禮堂
	場地費
	每單元
	2,500
	容納360人，具有伴唱設備、舞池等。
	1.每單元為4小時，未滿4小
  時以4小時計算，超過4小
  時加1單元收費。

2.住宿時間自當日中午12時
  至翌日中午12時止為1宿。
3.如需綵排預演，其使用時段
  只限週一週五，同時必須配
  合場地空檔舉行以不超過1
  場次為原則。

4.於本縣立案之人民團體（住
  宿除外）使用各種會議室，
  其收費予以減半。

5.租借各場地其人數，用電負
  載超過上限容量，本中心得
  予拒絕，租借場地除現有設
  備外，其他設備請自備。

6.使用本中心各場地者其會場

  秩序及安全維護，應由使用
  單位自行負責。

7.住宿者需出示會員証明。

8.預約住宿者應在住宿前10天
  繳交百分之10定金，逾時不
   住宿者，定金不予退還。

	
	空調費
	每單元
	800
	
	

	
	伴唱設備
	每單元
	500
	
	

	
	舞池燈

光照明
	每單元
	700
	
	

	餐廳

（含廚房）
	場地費
	每次
	2,500
	具有空調伴唱設備。
	

	
	空調費
	每次
	600
	
	

	
	伴唱設備
	每次
	500
	
	

	研習教室
	場地費
	每單元
	700
	容納40人
	

	
	空調費
	每單元
	300
	
	

	三、四、五會議室每一間
	場地費
	每單元
	700
	各間容納40人，具有播音、錄音、放音等設備。
	

	
	空調費
	每單元
	300
	
	

	三、四、五會議室兩間合併使用
	場地費
	每單元
	1,200
	
	

	
	空調費
	每單元
	500
	
	

	三、四、五會議室三間合併使用
	場地費
	每單元
	1,600
	
	

	
	空調費
	每單元
	700
	
	

	單床

單人房
	住宿費
	每間

每天
	640
	共5間
	

	ＶＩＰ
	住宿費
	每間

每天
	1,600
	共4間
	

	雙床

雙人房
	住宿費
	每間

每天
	1,120
	共12間，每人560元
	

	單床

雙人房
	住宿費
	每間

每天
	960
	共2間
	

	三人

三人房
	住宿費
	每間

每天
	1,680
	共6間，每人560元
	


